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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贵池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贵政办〔2007〕27号
[bookmark: _GoBack]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贵池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OO七年七月六日



贵池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供水价格行为，促进农村供水事业发展；保障农村供水供用双方合法权益，保持农村供水价格相对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安徽省定价目录》，参照国家计委、建设部《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贵池区范围内，池州市供水公司直供区域以外的供水企业的价格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供水价格是指供水企业的对外供水价格、管网配套费等。
第四条　农村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各类水价、管网配套费的制定和调整。
第五条　农村供水价格遵循控制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同网同价的原则，逐步按社会平均成本核定水价。
第六条　农村供水价格实行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也可以实行综合性水价。
（1）两部制水价计算公式如下：
1、两部制水价=容量水价+计量水价；
2、容量水价=容量基价×每户容量基数；
3、容量基价=（年固定资产折旧额+年固定资产投资利息）÷年制水能力；
4、每户容量基数=每户平均人口×每人每月计划平均消费量；
5、非居民生活用水容量水价基数为：前一年或前三年的平均用水量（新用水单位按审定后的用水量计算）;
6、计量水价=计量基价×实际用水量；
7、计量基价=[成本+费用+税金+利润-（年固定资产折旧额+年固定资产投资利息）]÷年实际售水量。
（2）综合水价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水价=（成本+费用+税金+利润）÷年实际售水量。
第七条　农村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强化内部管理，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成本核算。
实行两部制水价的企业，还应当如实提供固定资产明细清单、供水区域内每人每月计划平均消费水量和每户平均人口数等相关资料。
第八条　农村供水价格由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构成。具体构成如下：
（一）原辅材料：指在制水过程中所消耗的净化剂、消毒剂等，按平均进货价格乘以耗用量列支。耗用量按行业标准执行。
（二）电力：按规定电价乘以吨水耗用量列支。消耗标准为每千吨水耗电量在600千瓦时内。
（三）直接人工：指在生产一线岗位上工人的工资。职工人数为：凡年售水量在20万吨以下的按照人均3万吨售水标准测算工人人数；凡年总售水量达20万吨以上的，其超过20万吨的部分按照人均4万吨售水标准测算工人人数。工资标准不超过全区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
（四）制造费用：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间接费用，包括拆旧费、修理费、物料消耗、劳动保险费、生产车间的行政费用等。
（五）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指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经营过程中销售、行政管理、支付利息所发生的费用。
（六）税金：指企业按规定应交纳的各种税金。
（七）利润：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利润水平控制在净资产利润率8-12%之间；主要靠政府投资的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不得高于6%。
第九条供水企业在实际输水、配水等环节中的合理水损可计入成本。
第十条农村供水实行分类水价，一般分为：居民生活用水、行政事业用水、工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和特种用水。
第十一条管网配套费是指农村供水企业供水主管道以下至居民分户计量水表的设施设备款及安装工程费。管网配套费由农村供水企业向区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后，向用户一次性收取。
第十二条管网配套费按居民用户和单位用户分标准收取，居民用户实行同网同标准收取，单位用户可以按距离远近和口径大小核定标准收取。
第十三条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供水企业，其供水价格结合国家有关政策制定。
第十四条农村供水企业供水价格制定和调整程序：企业向区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区价格主管部门在接到调（定）价申请后，进行成本审核，组织召开听证会或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后审批。
第十五条农村供水价格实行收费许可证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农村供水价格实行水价、水量、水费三公开制度。
第十七条农村供水企业应严格执行本办法，不得越权定价、调价和擅自立项收费。对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由区价格监督检查机构依法查处。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贵池区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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